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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工作部（处）文件 

研工〔2013〕10 号 

关于做好 2012 级硕士研究生开题报告工作的通知 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 

根据《漳州师范学院关于硕士研究生进行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要求》（漳师

研[2005]15 号，参见附件 1），2012 级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工作应于第三学

期完成，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开题对象 

2012 级硕士研究生（含教育硕士）都必须参加学位论文的开题工作，开题报

告审核通过者才能进行学位论文的撰写工作，审核未通过者应在二个月内重新进

行开题报告。 

二、开题时间 

各单位应尽早确定 2012 级硕士研究生相关专业开题报告会的具体时间，提

前部署开题报告会的前期准备工作，最迟应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完成 2012

级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工作。 

三、开题要求 

（一）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是学位论文工作的重要环节，各单位应予以充分重

视，做好组织工作，将相关文件及通知精神及时传达到全体研究生和导师。硕士

研究生必须在导师指导下，撰写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文字材料，并在开题报告之

前提交导师审阅同意后，方可进行开题报告。 

（二）各单位及相关专业负责组织开题报告评议小组，对硕士研究生的开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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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进行认真的评议审查。评议小组组长一般由本学科、专业的学科带头人担任；

评议小组由本学科、专业的教授或具有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副教授组成，一般

不得少于 3人；研究生人数较多的学科、专业，可分成若干小组进行学位论文的

开题报告会；举行开题报告会时，每位与会专家对研究生的开题报告进行点评，

最后形成评议小组审核意见。 

（三）开题报告文字材料由封面（参见附件 2）、正文、封底（即硕士学位论

文开题报告评议结果，参见附件 3）三部分组成，正文的内容及格式等要求参见

《漳州师范学院关于硕士研究生进行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要求》，统一为左侧装

订。 

（四）开题报告会的程序和评审工作等参见《漳州师范学院关于硕士研究生

进行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要求》。 

四、其它事项 

（一）各单位本学期举行开题报告评议会后，将 2012 级硕士研究生开题报告

文字材料（含封面、正文、评议结果）每生 1份原件归档保存在（院）系，研究

生毕业资格审核前与其他审核材料一同上报研究生处。 

（二）各单位应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前将以下材料提交研究生处培养科备案： 

1、闽南师范大学开题报告评议结果（院）系汇总表（纸质和电子材料各 1

份）； 

2、开题报告会会议记录（纸质和电子材料每场 1份）； 

3、开题报告评议会现场电子照片 2-3 张。 

（三）各单位在上交材料时应留存一份作为（院）系级研究生档案归档，相关

电子材料发至培养科办公邮箱（fjzspyk@163.com）。 

 

附件： 

1、漳州师范学院关于硕士研究生进行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要求 

2、闽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（封面） 

3、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评议结果（封底） 

4、闽南师范大学开题报告评议结果（院）系汇总表 

5、开题报告会会议记录 

 

研究生处 

 2013 年 10 月 30 日 


